
厅

厅

政

利

林

林

士
口

士
口

888号

关于印发 《吉林省省级公益性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补助经费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 (州 )财政局、水利局,长 白山管委会财政局、水利局 ,

各县 (市 )财政局、水利局 :

为规范和加强我省省级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补助

经费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水利部 《关

于印发 〈中央财政补助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水利工程

维修养护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农 匚⒛11〕 娟3

号 )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制定了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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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级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吉林省省级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补助经费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抄送:厅农业处、非税处,省水利厅。

吉林省财政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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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吉林省省级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吉林省省级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

补助经费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证工程安全运行 ,

根据财政部、水利部 《关于印发(中 央财政补助中西部地区、贫

困地区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财农 E⒛ 11〕 佰3号 )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暂行

办法。

第二条 省级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补助经费 (以

下简称省专项补助经费 ),在省级水利建设基金中安排。

第三条 省专项补助经费的补助范围是县 (市 )水利部门

(或其所属水管单位 )管 理的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 (以下简称

县级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 ),包括承担公益任务的水库工程、水

闸工程、堤防工程、控导工程、泵站工程、引水工程、灌溉工

程。

对国家级贫困县和省级扶贫开发连片区的县 (市 )给予重

点挟持。

第四条 省专项补助经费的安排使用,应 当遵循统筹兼顾、

保证重点、专款专用、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积极安排资金,支持本级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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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省专项补助经费实行与地方财政上一年度安排的维修养护

资金挂钩奖补激励机制。国家级贫困县和省级扶贫开发连片区

的县 (市 )奖补额度按县 (市 )与 省 ⒈ 1.5的 比例,其他县 (市
)

按 ⒈ 1的 比例给予奖励。

对规范化管理达到国家级和省级标准要求的公益性水利工

程优先给予资金支持,加大对涉及公共安全的重要公益性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的支持。

第六条 省专项补助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用 于实施维修养

护项目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等重点支出。

(一 )人工费,是指实施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中维修养护人

员的劳务性费用 ;

(二 )材料费,是指实施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中所需各种原

材料、辅助材料的费用 ;

(三 )机械使用费,是指实施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中发生的

机械设各运行、维护和租赁等费用 ;

(四 )财政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认定的其他开支项目。

第七条 省专项补助经费不得用于以下支出:

(一 )各级管理单位在职人员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公

用经费等;

(二 )修建楼堂馆所、交通工具购置、办公设各购置;

(三 )弥补经营性亏损和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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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超出正常维修养护项目范围和标准、未经省财政厅

认定的开支项目和费用。

第八条 每年 12月 10日 前,各地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

部门,根据批复的项目实施技术方案,将下年度各地资金申请

文件和当年 《县级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省级专项补助

经费安排情况表》(附件 1)及下一年度 《县级国有公益性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省级专项补助经费项目计划申请表》(附件 2),联

合上报省财政厅、省水利厅。

第九条 省水利厅对各地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联合

上报的资金申请文件进行合规性审查。

第十条 每年3月 30日 前,省财政厅按照各地财政部门会

同同级水利部门上报的上年度财政部门安排的维修资金和资金

申请文件以及省水利厅合规性审查意见,将当年省专项补助经

费下达各地财政部门并抄送水利部门。

各地财政部门和同级水利部门,对上报文件和报表的完整

性、合规性、真实性负责。

第十一条 省专项补助经费下达后,各地财政部门会同同

级水利部门应当加快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各地水利部门要及时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应

以市 (州
)、 县 (市 )为 单位,将下达资金的各项目统一上报省

水利厅,省水利厅对各项目统一批复。其中单个项目金额超过

30万元的,实施方案要达到初步设计深度,经评审后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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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各级水利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负责项目实

施的监督管理工作,确保资金使用效益。项目实施单位应当依

据批复的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不得随意调整。因特殊原因

确需调整的,应编制变更报告,说明变更原因、变更内容及预

算等,重新报批。

第十三条 各地水利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组织各地省

专项补助经费项目验收工作。省水利厅、省财政厅在各地验收

工作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对验收工作进行抽查。

第十四条 省专项补助经费项目验收的主要内容包括 :

(一 )项 目年度实施方案安排的项目是否全部组织实施 ;

(二 )各项目维修养护工作内容是否全部完成;

(三 )维修养护工程质量是否达到要求,其中单项工程投

资大于 30万元的项目,要有当地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质量评定

报告;  ˉ

(四 )省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是否规范;

(五 )项 目组织实施过程是否符合规定。

第十五条 每年 1月 31日 前,各地水利部门会同同级财政

部门,将上年度省专项补助经费项目的验收结果报省水利厅、

省财政厅。主要内容包括省专项补助经费项目基本情况、实施

过程、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和验收结论等。

第十六条 各级财政和水利部门及经费使用单位,应 当自

觉接受审计部门、上级财政部门及水利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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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对省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财政违

法行为的单位及个人,依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

务院令辊7号 )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本暂行办法由省财政厅和省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暂行办法自2013年 1月 1日 起施行。


